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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智飞生物 股票代码 3001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菲 何月明

电话 023-86358226 023-86358226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 1号 50层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 1号 50层

电子信箱 IRM@zhifeishengwu.com IRM@zhifeishengwu.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445,313,338.85 18,353,747,808.66 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59,927,399.09 3,729,017,351.47 1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210,966,935.96 3,709,003,748.02 1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7,048,311.55 -1,380,303,201.53 25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750 1.5538 14.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750 1.5538 1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2% 19.26% -2.9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7,860,510,642.81 38,003,733,941.95 2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96,140,008.26 24,236,212,609.17 14.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1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蒋仁生 境内自然人 48.32% 1,159,573,500 869,680,125 质押 114,225,000

蒋凌峰 境内自然人 5.40% 129,600,000 97,200,000

刘铁鹰 境内自然人 3.81% 91,5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3% 51,055,06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21,739,75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0.87% 20,962,975 0

吴冠江 境内自然人 0.74% 17,738,657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迎水合力 1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17,575,5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沪深 300医药卫
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7,246,450 0

蒋喜生 境内自然人 0.70% 16,800,000 12,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蒋仁生、蒋凌峰、蒋喜生为关联人及一致行动人；股东吴冠江、刘铁鹰为
关联股东；
2、迎水合力 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2022年）；
3、其余股东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迎水合力 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原总部大厦项目因政府暂缓主城区“两江四岸”地区开发建设活动而暂停开发。 为适应公

司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办公效率与部门协同效应，公司购买了新办公场地。 此前，公司与重庆市江北区
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已就江北区大石坝组团 G 分区 G15-4-1/03 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江北区大石坝组团 G 分区 G15-4-1/03 宗
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已转移至江北区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已收到协议全部转让款项。 此
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设立了四川分公司、福建分公司并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本次分
公司的设立系根据公司经营情况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与综
合实力。 分公司的设立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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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在公司 36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以书面、邮件
或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名，实际收到表决票 9份。 会议由董事
长胡世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3]第 6-00002 号），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 222,831,936.87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9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理层薪酬与业绩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关于制定《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薪酬管理暂行办法》
表决结果：9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制定《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经营业绩考核管理暂行办法》
表决结果：9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 关于制定《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提名副总经理及总经理助理薪酬考核管理办

法》
表决结果：9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理层 2023年度经营业绩目标责任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纯碱装置节能技改工程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科创中心项目投资建设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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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在募集资金到位前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 222,831,936.87 元。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81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160,000,00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3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57,6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10,701,233.84 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46,898,766.16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于 2023 年 4 月 4 日出具《验资报告》（大信
验字[2023]第 6-00002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严格按照《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江盐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投资项目计划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计划总投资 拟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 60 万吨盐产品智能化技术升
级改造工程 江西富达盐化有限公司 566,868,800.00 500,000,000.00

2 年产 5.5 万吨高强硫酸钙综合利用
工程项目 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 153,371,900.00 153,371,900.00

3 营销网络升级及品牌推广项目 江西省江盐华康实业有限
公司 86,439,900.00 86,439,9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合计 1,016,680,600.00 949,811,800.00

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因经营需要，需要先行实施全部或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行投入的自筹资金。

三、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一）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了保障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使用

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 截至 2023年 8 月 16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221,950,514.35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
额

1 年产 60万吨盐产品智能化技术升级改
造工程 500,000,000.00 221,253,995.95 221,253,995.95

2 年产 5.5万吨高强硫酸钙综合利用工程
项目 153,371,900.00 696,518.40 696,518.40

3 营销网络升级及品牌推广项目 86,439,900.00 - -

4 补充流动资金 210,000,000.00 - -

合计 949,811,800.00 221,950,514.35 221,950,514.35

（二）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10,701,233.84 元（不含税），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

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881,422.52元（不含税），自筹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本次拟用募
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881,422.52元（不含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费用明细 发行费用金额
（不含税）

自筹资金预先支付金额（不
含税） 本次置换金额

1 承销及保荐费 95,713,207.54 - -

2 审计及验资费 6,132,075.47 - -

3 律师费用 3,000,000.00 - -

4 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 4,858,490.57 - -

5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997,460.26 881,422.52 881,422.52

合计 110,701,233.84 881,422.52 881,422.52

四、募集资金置换总额
本次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221,950,514.35 元，置换

已支付发行费用（不含税） 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881,422.52 元， 合计置换募集资金人民币
222,831,936.87 元。

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2023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在募集资金到位前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 222,831,936.87 元。 前述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核报告，保荐机构出具了专
项核查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的事项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23] 第 6-
00002号），且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
自筹资金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

（二）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的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相关内容和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该议案内容。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3]第 6-00002 号），认为：
公司编制的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专项说明符合相关规
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截至 2023年 8 月 16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
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
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六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综上，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 月 29日

证券代码：601065 证券简称：江盐集团 公告编号：2023-030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第十三号———化工》有关规定，现将 2023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营业收入（万元）

报告期 同期 报告期 同期

食盐 24.94 20.40 24.13 18.46 18,537.27

工业盐 122.78 113.75 117.84 109.65 39,310.56

元明粉 4.90 4.71 4.86 4.60 2,219.28

纯碱 37.10 32.26 33.10 33.55 75,042.46

小苏打 2.18 1.79 2.11 1.73 3,676.38

二、 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价格含税）
（一）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报告期
（元/吨）

同期
（元/吨）

价格同比增减
（元/吨）

增减变动
（%）

食盐 837.37 1,028.81 -191.44 -18.61

工业盐 376.95 485.73 -108.78 -22.40

元明粉 515.75 506.10 9.65 1.91

纯碱 2,561.73 2,658.87 -97.14 -3.65

小苏打 1,971.66 2,274.54 -302.88 -13.32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报告期内，煤炭采购均价 921.67 元/吨，较同期减少 104.09元/吨，同比下降 10.15%。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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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露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
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露女士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及任职条件。 张露女士暂未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期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91-86370379
传真号码：0791-86379366
电子邮箱：jydb_office@163.com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庐山南大道 369号
邮编：330038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 月 29日
附件：张露女士简历
张露，女，1986 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拥有中级会计师、中

级审计师证书。2015 年 7 月至今，先后在公司审计部、财务部任职，历任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部长、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兼）。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截止目前，张
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公司代码：601065 公司简称：江盐集团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盐集团 60106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雪 张露

电话 （0791）86370379 （0791）86370379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庐山南大道 369号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庐山南大道 369号

电子信箱 jydb_office@163.com jydb_office@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813,114,691.72 4,065,282,376.90 4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857,736,506.98 2,113,442,844.56 82.5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59,159,504.64 1,544,709,072.79 -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7,584,411.37 260,915,333.54 -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4,291,194.21 250,541,958.52 -1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6,189,401.51 351,909,360.39 -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3 12.20 减少 3.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54 -18.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54 -18.52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4,48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24 226,520,000 226,520,000 无

宁波信达汉石龙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5.13 97,244,733 97,244,733 无

厦门国贸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5 38,897,893 38,897,893 无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4 32,414,911 32,414,911 无

南昌市井冈山北汽一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5.04 32,414,911 32,414,911 无

江西大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33 15,000,000 15,000,000 无

广西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 15,000,000 15,000,000 无

南昌晶联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9 10,871,961 10,871,961 无

南昌晶实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3 9,171,054 9,171,054 无

南昌晶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2 5,240,616 5,240,61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江西国控与江西大成均为江西省国资委直接控制的公司，合计持有
公司 37.57%股权；2、晶联投资、晶实投资、晶通投资均为公司员工持股
平台，合计持有公司 3.93%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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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在公司 36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以书面、邮件或
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名，实际收到表决票 5 份。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夏文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5 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5 名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8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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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581 号）同意，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6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3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57,600,000.00 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10,701,223.8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46,898,766.16 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4 日，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4 月 4 日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23]第 6-0002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54,689.88

加：未从募集资金中置换的预先投入的发行相关费用 481.54

加：利息收入、手续费净额 70.15

减：2023年半年度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21,000.00

减：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7,900.00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现金管理部分） 116,341.56

备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相
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作出了明
确规定，并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管理，同时与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等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议》”），以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
要求，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专款专用。上述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
在重大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余额为 116,341.56 万元（含利息收入），

分别存储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期末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铁路支行 203756222152 50,026.1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都北大道支行 361899991011000918593 15,345.22

平安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 15627202010047 8,648.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云谱支行 14319101040031140 0.00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城大市场支行 36050154016300001086 42,321.60

合计 116,341.56

备注： 公司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云谱支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本期末该账户资金已全额转出，公司相应注销该账户。 该专项账
户注销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

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5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
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之内有效。 在前述
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保
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专项核查意见。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2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机构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洪都北大道支行 六个月定期存款 8,000.00 2023年 6月 28日 2023年 12月 28日

平安银行南昌分行营业
部 六个月定期存款 7,000.00 2023年 6月 27日 2023年 12月 27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洪城大市场支
行

六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 2023年 6月 28日 2023年 12月 28日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 月 26 日、2023年 5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 17,90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 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98%。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事项发表了
无异议的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2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超募资金 17,90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
银行贷款，不存在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内容。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省江盐华康实业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二级控股子

公司江西富达盐化有限公司分别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网络升级及品牌推广项目”、“年产 5.5 万
吨高强硫酸钙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年产 60万吨盐产品智能化技术升级改造工程”的实施主体。

为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江西省江盐华康实业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晶昊
盐化有限公司、向二级控股子公司江西富达盐化有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就
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
目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2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上述借款暂未实施。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管理、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实际使用及结余等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和披露违规的行为。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 月 29日
附件：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4,689.8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9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9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是
否
为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年 产
60 万
吨 盐
产品智
能化技
术升级
改造工
程

否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0.00 0.00 -50,000.00 0.00

项目建设
期 约 为
18 个 月
（不含项
目前期准
备）

尚 未
完工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5.5 万
吨高强
硫酸钙
综合利
用工程
项目

否 15,337.19 15,337.19 15,337.19 0.00 0.00 -15,337.19 0.00

项目建设
期 约 为
14 个 月
（不含项
目前期准
备）

尚 未
完工

不 适
用 否

营销网
络升级
及品牌
推广项
目

否 8,643.99 8,643.99 8,643.99 0.00 0.00 -8,643.99 0.00

项目建设
期约为 3
年（不含
项目前期
准备）

尚 未
完工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0.00 100.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超募资
金 否 59,708.70 59,708.70 17,900.00 17,900.00 17,900.00 0.00 100.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154,689.8
8 154,689.88 112,881.1

8 38,900.00 38,900.00 -73,981.18 34.4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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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富龙 股票代码 3001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艳

电话 021-6490969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号

电子信箱 dfl@tofflo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50,710,728.63 2,426,943,177.90 2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6,071,861.54 402,651,466.95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92,514,268.32 371,286,801.48 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2,643,967.86 -62,477,473.45 -40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40 0.6384 -11.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24 0.6350 -1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7% 8.90% -3.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219,848,446.31 13,376,964,068.56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86,341,605.15 7,442,561,668.87 3.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29,0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效东 境内自然人 34.07% 259,189,008 194,391,756

郑可青 境内自然人 16.52% 125,667,40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6% 32,432,570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 24,307,243 24,307,243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先进制
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 其他 3.20% 24,307,243 24,307,24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晓峰 2号致信基金 其他 2.44% 18,562,443 13,612,056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宁波君和同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92% 14,584,346 14,584,346

粤开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粤凯医
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8% 9,722,897 9,722,897

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
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5% 8,750,607 8,750,607

郑效友 境内自然人 0.96% 7,312,392 5,484,2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郑效东先生与郑可青女士为父女关系，系一致行动人；郑效东先生与郑效友先生为
兄弟关系。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3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生物医药装备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东富龙坚守“专

业技术服务于生物医药”的使命，围绕“系统化、国际化、数智化”的发展战略，通过专业、优质、高效的
服务，为全球客户提供具有前瞻性及竞争力的生物工艺、制剂、工程整体解决方案、食品工程等系统解
决方案，提升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和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领导下稳步推进全年经营计划
及目标：1、加大研发投入及与行业内先进技术的合作，持续开发新产品并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丰富
产品种类，拓展产品应用场景；2、加强国内外市场推广和营销力度，积极参与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专业
展会及技术论坛，稳定和扩大市场占有率；3、积极引进营销、研发、技术、工艺服务等行业人才，推进行
业高精尖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机制，完善人才梯队建设；4、加速信息化平台建设，打造数字化制造和服
务平台，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持续发展韧性。 2023年上半年实现总体营业收入 29.51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21.5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6 亿元，同比增长 5.82%。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效东
2023年 8 月 29日


